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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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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成都市域范围，面积约14335平方公里。
规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市域和中心城区。市域包括成都市行政辖区，中心城区包

括所有市辖区（锦江区、武侯区、金牛区、青羊区、成华区、龙泉驿区、双流区、温
江区、郫都区、新都区、青白江区、新津区12个区，含成都高新区和四川天府新区直
管区）的城市区域以及环城生态区，面积约1564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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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期限：2021-2035年

规划期限



1.2 规划原则

适度超前

构建适应万物互联要求的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体系，以新一代通信基
础设施标准指导规划，支撑成都市未来通信基础设施的高标准建设。

统筹协调

统筹协调通信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不同运营商通信设施之间共建共享及
通信基础设施与城市公用设施之间共建共享，倡导集约节约，避免重复建设。

保障有力

加强对通信基础设施的管理，纳入相关政府管理职能，健全完善相关
保障体系，保障通信基础设施持续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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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特色

引导通信设施建设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打造体现公园城市、天府文化
的特色标识。



规划内容

2.1 规划目标

2.2 设施体系规划

2.3 选址布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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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速泛在、万物互联的
通信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2.1 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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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建设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夯实城市数
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底层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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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划设施体系

构建由中心机楼-汇聚机房-通信基站-通信管道及附属设施组成的常规通信基
础设施体系。

未来城市应用场景

无人驾驶

国家级计算中心

超远程无人机

智慧政务 人工智能 工业互联网

VR技术 远程医疗

…
…

省际骨干通信网络，实现全国联网

城
市
5G
基
建
设
施
体
系

湖北省中
心机楼

陕西省中
心机楼

重庆
中心机楼

贵州省
中心机楼

区县级中心机楼

省级/市级中心机楼

汇聚
机房

汇聚
机房

5G基
站

5G基
站

通信光纤

通信光纤

通信光纤

通信光纤

通
信
光
纤

通信光纤 支撑
应用
场景
高速
传输
数据
的需
求

支撑应用场景海量数据汇集与处理的需求

…



2.3 选址布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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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机楼

（1）中心机楼选址布局时应按照布局标准划分中心机楼覆盖分区，覆盖分区不宜跨区
市县边界。
（2）中心机楼在覆盖分区内不应选在生产及储备易燃、易爆材料的建筑物和堆积场附
近。
（3）中心机楼应尽量靠近覆盖分区中心选址以实现均衡覆盖。
（4）中心机楼在选址时宜选择两条交通干道交汇区域，以利于管道、电力的接入。
（5）为尽量减少规划调整，中心机楼选址时应尽量利用详细规划中已有的通信用地。

汇聚机房

（1）汇聚机房选址布局时应按照布局标准结合控规单元划分汇聚机房覆盖分区，覆盖
分区不宜跨区市县边界。
（2）汇聚机房不应选在生产及储备易燃、易爆材料的地块内。
（3）汇聚机房应尽量靠近覆盖分区中心选址以实现均衡覆盖。
（4）汇聚机房选址时应考虑实施可行性及协调难度，优先部署在地下，并根据用地优
先级进行汇聚机房选址。

通信基站

（1）通信基站站址选址布局应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及《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
要求。
（2）通信基站站址应避开危险品生产区及危险品总仓库等不利于通信基站站址安全的
区域。
（3）通信基站站址应避开科研试验建筑、变电站等有干扰性的区域。
（4）楼面基站优先选址在公共建筑。
（5）通信基站站址应考虑实施可行性及协调难度，宜根据用地优先级进行通信基站站
址选址。

-07-



建设指引

3.1 中心机楼建设指引

3.2 汇聚机房建设指引

3.3 通信基站建设指引

3.4 通信管线及光交箱建设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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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心机楼建设指引

建设形式

（1）中心机楼应独立占地，用地面积不大于5000平方米。
（2）引电路由不少于两路，每路引电容量不低于1000千瓦。设置数据中心时，按需
配置用地面积和引电容量。

建设形态

（1）设施形态与公园城市“整体协调、大气时尚、文脉延续”的风貌定位要求相协调。
（2）与城市总体设计风貌分区要求相协调。在风貌管控一般区与周边城市风貌和色彩
协调，尽量按照统一标准建设。在特殊风貌区结合区域特色，进行景观化处理，形成
特色标志强化识别。
（3）结合公园城市相关要求，以建筑屋顶和墙体、构筑物外表面等为重点，实施立体
绿化，鼓励建设空中花园、垂直森林，增加市民视线范围内的绿量。在特殊风貌区根
据区域特色进行景观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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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汇聚机房建设指引

建设形式

（1）汇聚机房应为非独立占地。汇聚机房建筑面积为240平方米。汇聚机房可根据实
际情况在地块内选择叠建于建筑内或独立建设，基于集约用地的原则，汇聚机房宜优
先选择叠建于建筑内，独立建设的汇聚机房仅在缺少可叠建建筑物时作为必要补充。
叠建于建筑内的汇聚机房宜设置在建筑物的1、2层临街位置，保证运行维护人员进入。
不应设置在卫生间、厨房等易积水的房间的正下方以及与变配电室、水泵房及水池相
毗邻的区域，避免对汇聚机房产生影响。
（2）引电容量不低于150千瓦。

建设形态

（1）设施形态与公园城市“整体协调、大气时尚、文脉延续”的风貌定位要求相协调。
（2）与城市总体设计风貌分区要求相协调。在风貌管控一般区与周边城市风貌和色彩
协调，尽量按照统一标准建设。在特殊风貌区结合区域特色，进行景观化处理，形成
特色标志强化识别。
（3）独立建设的汇聚机房色彩、材质宜尽可能与周边环境协调，建筑功能可与城市其
他市政设施、城市家具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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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通信基站建设指引

建设形式

（1）通信基站应为非独立占地。通信基站根据架设位置的不同可分为楼面基站、地面
基站及附属市政塔杆基站。除附属市政塔杆的通信基站外，通信基站主要采用楼面基
站形式建设，地面基站仅在缺少可附设的建筑物时作为必要补充。

（2）楼面基站宜根据基站天线挂高要求选择合适高度的建筑，建设基站塔架和天线长
度后应满足航空限高及其他限高要求。宜尽量选择应选择建筑年代较近（2002年以
后）、具有混凝土女儿墙或其他可靠的结构构件、满足二级耐火等级、有可靠防雷接
地的建筑。不应选用无正规设计的自建房、有结构明显损坏现象的建筑。宜选择可方
便进入楼面的建筑，不应选择非上人屋面和对屋面防水层破坏较为敏感的建筑。应选
择距离人群集中地点较远的建筑物。楼面基站需预留不少于30平方米楼面空间，配建
机房时需增加不少于20平方米的机房空间。地块实施时应预留通信基站的进出线走廊。

（3）地面基站进行选址时应考虑满足航空限高及其他限高要求。地面基站选址应尽量
避开人流密集区，距离现状建筑不小于20米。宜尽量远离铁路、公路、河道、电力设
施、加油加气站等。地面基站需预留不少于40平方米地面空间，配建机房时需预留不
少于30平方米用地。地块实施时应预留通信基站的进出线走廊。

（4）通信基站，可与智慧路灯、电子广告屏、充电桩、电子监控、智慧信息亭等设施
结合打造，集约利用城市空间，加强通信基站与社会资源的共享。如需配建基站机柜，
应预留3米×1.5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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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通信基站建设指引

建设形态

（1）设施形态与公园城市“整体协调、大气时尚、文脉延续”的风貌定位要求相协调。

（2）与城市总体设计风貌分区要求相协调。在风貌管控一般区与周边城市风貌和色彩
协调，尽量按照统一标准建设。在特殊风貌区结合区域特色，进行景观化处理，形成
特色标志强化识别。

（3）地面基站、楼面基站外观应美观简洁，形态与周边建设环境相协调。附设于路灯
杆的基站宜按《成都市依附路灯杆通信基站建设技术导则》进行统一建设。设置在道
路上的通信微基站和箱体应符合多杆合一、多箱合一的相关要求。位于历史街区、特
色文化街区的通信基站其设计元素、杆体材质和整体造型宜与区域历史、文化特征相
符合，位于公园、生态区的通信基站宜通过建设景观树、附属景观构筑物等方式与背
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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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板状天线实例图 集成型天线实例图

机柜效果图



3.4 通信管线及光交箱建设指引

建设形式

（1）城镇开发边界内通信管线原则上应沿城镇道路下地敷设。
（2）城镇开发边界外通信管线优先利用公路预留管孔位及市政设施廊道下地敷设。无
下地条件的，应按照集约、安全、美观的要求规范架设。
（3）通信管线与其他市政管线以及建筑物间距应满足安全防护要求。

建设形态

光交箱应按照《成都市市政管理设施标准图集与技术指引》相关要求建设，形态与其
他市政设施保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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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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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近期建设计划

4.2 政策机制建议



4.1 近期建设计划

近期建设目标

实现5G通信服务在建成区域内的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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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建设数量

建设5G通信基站8万个，随城市发展同步推进中心机楼、汇聚机房建设。

4.2 政策机制建议

工作机制保障

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的各项管理环节纳入各部门管理职能中，并
尽快出台管理办法，保障通信基础设施的有序建设实施。

规划衔接保障

加强规划衔接，将审定后的通信基础设施点位纳入控规管理。

电力支撑保障

构建“市电+备用电源”的通信设施供电体系。中心机楼、汇聚机房以
及部分基站需要设置备用电源系统。备用电源系统由蓄电池和发电机组公
共构成，形成3-6小时不间断供电保障。


